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善伦、李远

刚、蒋能超、夏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等 14 名自然人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四川久凌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凌制药”）1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1、我们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认真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在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的背景信息前提下，针对相关资料与公司及董事会进

行了必要的沟通，本次重组方案已获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2、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3、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评估结果的备案，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综上所述，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交易方案 

1、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

的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4、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久凌制药的全体股

东，即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善伦、李远刚、蒋能超、夏磊、

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等共 14 名自然人，所有交易对方与公司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5、《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报告书（草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6、《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及公司本次交易的其他相关议案已提交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7、同意公司与久凌制药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公司董事

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总体安排。 

8、公司与久凌制药全体股东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监管规定，在取得必要的核准、批准、



 

 

授权、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 

9、本次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

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10、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及相关中介机构签订

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交易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

估”）对久凌制药 100.00%股权进行评估，我们对其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中和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

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中和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该等机构及经办人员与

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中和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本次



 

 

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

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

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

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一致。 

4、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机构对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

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预期未来收

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预期收益的可实现性较强，评估价

值公允、准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和交易定价公允。 

我们认为，公司就本次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

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把握了行业契机进行优质资源整合，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徐勇、赵谋明、王艳 

2018 年 5 月 25 日 


